云南省禄劝县非传统水资源利用方案
 
一、方案背景
 
禄劝县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，部分地区面临季节性缺水问题。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，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需充分开发利用非传统水资源。非传统水资源包括再生水、雨水、海水（禄劝县无海水资源，但再生水与雨水利用潜力大）等，合理利用能减少对传统水资源依赖，改善生态环境。
 
二、目标规划
 
1. 短期目标（1 - 2年）：在县城及重点乡镇建设雨水收集示范项目5 - 8个，如在公共建筑屋顶、公园绿地设置雨水收集装置，收集雨水用于绿化灌溉、道路喷洒，雨水利用率达10%；在污水处理厂周边区域开展再生水利用试点，再生水回用率达15%，用于工业冷却、市政杂用等。
2. 中期目标（3 - 5年）：扩大雨水收集设施覆盖范围，使县城和重点乡镇雨水利用率提升至20%；完善再生水利用管网，再生水回用率提高到30%，拓展至更多工业领域和城市景观用水。
3. 长期目标（5 - 10年）：构建完善的非传统水资源利用体系，雨水利用率达30%以上，再生水回用率达50%左右，形成稳定可靠的非传统水资源供应格局，与传统水资源协同保障全县用水需求 。
 
三、具体措施
 
1. 雨水收集利用：在新建建筑严格执行雨水收集系统与主体工程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即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老城区结合城市更新改造，逐步增设雨水收集设施；在公园、广场、学校等公共区域建设雨水花园、下凹式绿地、蓄水池等设施，收集净化雨水，用于绿地灌溉、景观补水。制定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规范，明确建设标准、维护要求和责任主体，保障设施高效运行。
2. 再生水利用：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，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水质标准，使其满足再生水回用要求；配套建设再生水输配管网，连接污水处理厂与周边工业企业、市政设施，确保再生水输送顺畅；对于有再生水需求的工业企业，给予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，鼓励其使用再生水替代新鲜水，如提供用水补贴、税收优惠等 。
 
四、许可与报告证明
 
1. 取水许可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，从江河、湖泊、地下取用水资源用于非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（如雨水收集工程涉及河道取水补充水源，再生水利用需从污水厂取水再处理），需向禄劝县水务局或具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水许可 。申请时提交申请书、水资源论证报告（包括项目取用水合理性分析、取水水源可靠性论证、退水影响分析等内容）、取水工程或设施设计方案等材料。
2. 水质检测报告：定期对收集的雨水、处理后的再生水进行水质检测，检测项目包括pH值、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生化需氧量（BOD）、氨氮、悬浮物、重金属等指标，确保水质符合相应的回用标准 ，如绿化灌溉用水执行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 - 2020）标准，工业冷却用水根据不同行业要求执行相关水质标准。检测报告由具有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，作为非传统水资源合规使用的证明材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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